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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3                 证券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2012-048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参股设立国开厚德（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投资事项概述  

1、为提高公司投资效益，探索更为丰富的盈利模式，有效规避投资风险，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以现金出资参股设立国开厚德（北京）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国开厚德”)，注册资本 345,000 万

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5,000 万元，占新公司注册资本 1.45%的股份。 

2、经 2012 年 12 月 1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出资参股设立国开

厚德公司。拟参股公司注册资本为 34.5 亿元人民币，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5,000 万，占出资比例的

1.45%。  

3、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出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标准。  

二、投资方介绍  

1、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介绍（略）。 

三、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货币资金）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占总股本 1.45%，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

有限公司等其他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国开厚德（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国开厚德基本情

况如下： 

1、注册资本：叁拾肆亿伍千万元（￥3,450,000,000.00）人民币。 

2、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108 室。 

3、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4、经营范围：在法律法规及国家主管部门许可的范围内，运用基金资产对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

进行股权投资、向被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以及法律法规准许的其他业务。（以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5、各方股东的名称、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货币资金 14.49% 

哈尔滨合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0,000 货币资金 11.59% 

临汾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000 货币资金 11.59% 

湖北华生置业有限公司 30,000 货币资金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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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0,000 货币资金 8.70% 

辽宁春成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15,000 货币资金 4.35% 

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货币资金 2.90% 

河南光彩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10,000 货币资金 2.90% 

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货币资金 2.90% 

宁夏天元锰业有限公司 10,000 货币资金 2.90% 

四川省达州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货币资金 2.90% 

阳谷祥光铜业有限公司 10,000 货币资金 2.90%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货币资金 2.90% 

福州宏龙海洋水产有限公司 9,000 货币资金 2.61%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 货币资金 1.74% 

安徽全威铜业控股有限公司 5,000 货币资金 1.45%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 货币资金 1.45%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5,000 货币资金 1.45% 

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000 货币资金 1.45% 

江苏博汇纸业有限公司 5,000 货币资金 1.45% 

南宁华南城有限公司 5,000 货币资金 1.45% 

南山集团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5,000 货币资金 1.45% 

四川凯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000 货币资金 1.45% 

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5,000 货币资金 1.45% 

厦门华融集团有限公司 5,000 货币资金 1.45%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5,000 货币资金 1.45% 

四、出资设立参股公司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进行产业投资战略中的一步，公司通过投资国开厚德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该公

司在产业投资方面的经验，通过双方的优势互补，把握投资机会，为公司正在实施的产业整合、并

购积累经验和资源。  

本次投资完成后，通过充分利用国开厚德公司的相关投资资源和经验，为公司的航空产业链拓

展和整合并购提供支持和帮助。从长远看，将不断提高公司在航空产业领域的投资水平，将对公司

今后发展和利润水平提高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投资规模占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规模的比例不到 5%，对公司现有资产不构成重大影响。本

次投资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利润产生实质影响，但长期将对公司提高资本运作水平，增加盈利能力，

推动产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和其他事项  

1、本次项目投资是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而言，仍存在市场风险、经营

风险、政策风险、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风险等因素影响，因此项目的执行存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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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计委员会事前审查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作为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我们对公司拟以现金出资参股设立国开厚德（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现对本次投资的风险、履行的程序、内控制度执行情况出具审查意见如下：  

（1）本次投资存在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政策风险，公司通过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可将风险

控制在公司可承受范围内，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公司根据战略发展和公司航空产业链拓展、整合的需要，对“出资参股设立国开厚德公司”

事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根据《投资管理制度》和《风险投资

管理制度》等制度，审议通过了该事项；根据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等制

度，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也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开展产业投资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3）公司已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制定了公司《投资管理制度》、《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和《内部审计制度》

等内控制度，各项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良好。 

3、公司承诺：在此项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或将募集资

金投向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参股设立国开厚德（北京）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的议案》。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以货币出资 5,000 万元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其他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参股公司国

开厚德（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开展产业投资，是公司在保持公司主业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公

司资源，横向拓展公司产业链，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而做出的投资行为。本次投资符合本公司的根

本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出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同意出资参股设立国开厚

德（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出资参股设立国开厚德（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的独立意见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12月15日 




